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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引言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北京市东城区建设委员会编制的200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收费及减免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委政府网站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64008943。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年5月1日起我委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此，专门配备了2名兼职工作人员，设立了1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截至2008年底，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本委2008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4条，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机构职能类信息24条，占总体的比例为44.4%；法规文件类信息17条，占总体的比例为31.5%；规划计划类信息3条，占总体的比例为5.6%；行政职责类信息1条，占总体的比例为1.8%；业务动态类信息9条，占总体的比例为16.7%。
（二）公开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本委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大厅、政府信息公开栏、公告、通告、报纸等公开形式。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本委2008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件，为当面申请。从申请的信息内容来看，是行政职责类信息。
（二）答复情况
在已经答复的1件申请中：
“信息不存在”的1件，占总数的100％。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2008年，没有针对本委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诉讼案件及申诉案件。
五、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自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我委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工作力度、制度建设以及基础性工作上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考虑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加大工作力度，及时发布和更新依法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确保政府信息及时公开，并认真做好答复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
二是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维护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正常秩序。规范信息公开工作的流程，拓宽公开渠道，确保操作简便明了。
三是加强基础工作，做好日常信息的整理分类，按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及时公开，充分利用好政府网站这一平台，努力实现政府信息的电子化，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服务工作，为公众提供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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